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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彭文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蓉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彭文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731-88996788 

传真 0731-88996566 

电子邮箱 Peng.wenjie@shanshanenergy.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号；邮编：41020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6,249,420,696.86 5,214,214,221.94 19.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15,271,383.09 3,812,821,811.76 5.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94 6.59 5.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35% 10.6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5.75% 26.8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874,326,377.74 3,720,290,916.97 4.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449,571.33 280,310,560.30 -27.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2,872,716.11 175,862,613.5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37,556.40 465,915,459.05 -11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5.17% 7.3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91% 4.5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8 -27.0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80,086,700 82.94% 0 480,086,700 82.9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97,341,700 68.64% 0 397,341,700 68.64% 

      董事、监事、高管 5,285,000 0.91% 0 5,285,000 0.91% 

      核心员工 - - 0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8,758,792 17.06% 0 98,758,792 17.0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15,855,000 2.74% 0 15,855,000 2.74%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78,845,492.00 - 0 578,845,49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甬湘投资 364,815,000 0 364,815,000 63.0246% 0 364,815,000 

2 华杉投资 77,385,000 0 77,385,000 13.3689% 0 77,385,000 

3 吉利迈捷 41,339,396 0 41,339,396 7.1417% 41,339,396 0 

4 广州舟融言 41,339,396 0 41,339,396 7.1417% 41,339,396 0 

5 杉杉新能源 32,526,700 0 32,526,700 5.6192% 0 32,526,700 

6 李智华 8,740,000 0 8,740,000 1.5099% 6,555,000 2,185,000 

7 彭文杰 2,000,000 0 2,000,000 0.3455% 1,500,000 500,000 

8 张炯 2,000,000 0 2,000,000 0.3455% 1,500,000 500,000 

9 李旭 2,000,000 0 2,000,000 0.3455% 1,500,000 500,000 



10 蒋湘康 2,000,000 0 2,000,000 0.3455% 1,500,000 500,000 

合计 574,145,492 0 574,145,492 99.188% 95,233,792 478,911,7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宁波杉杉新能源系甬湘投资的股东。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

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

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公

司按照该决议执

行。 

2020年 1月 1日 

详见本附注三、

（二十七）、3首次

执行 新收入准

则。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年 1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3,263,008.92 -2,637,268.98 

合同负债 2,887,618.51 2,333,866.35 

其他流动负债 375,390.41 303,402.63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年 12月 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6,361,537.50 -5,485,353.98 

合同负债 5,629,679.20 4,854,295.56 

其他流动负债 731,858.30 631,058.42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

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

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

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

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

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

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预收账款 3,263,008.92       

合同负债   2,887,618.51     

其他流动负债   375,390.41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